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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新版专利预审系

统——使用说明 



0. 专利预审申请系统使用条件 

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访问地址为：https://zscq.scjgj.tjbh.gov.cn/ 

系统支持PC端访问，暂不支持移动端访问；
推荐使用浏览器为谷歌、火狐； 

浏览器使用不当产生的常见问题 

无法顺利提交备案材料、申请案件。 
下载备案申请表时出现异常。 

由于安全策略发生了变化，首次登录请通过忘记密
码方式重新设置密码；若申请人因用户名中含特殊
字符无法找回密码，请与保护中心预审部
02266387908联络。 



一、申请人端 



注册和登录点击这里 

1. 注册及登录 



登录后点击这里开始“用户备案” 首次注册成功后只是具备“普通用户”权限，需要进行“用户
备案”，待备案管理员审核通过后才可办理专利预审业务。 

2. 用户备案 

备案操作流程请参见保护中心官网-下载专区-预审业务相关文件
下载-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备案操作说明
文件 



登录后在“专利申请”栏中开始
办理专利预审业务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预约案件 

提交预审案件需要预约； 
 
点击“预约案件”-“新建预约”后，在操作界面下填写必要信息，并选择需要预约的工作日作为预约提交日。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预约案件 

 
预约成功后，保护中心将短信通知申请人按照预约的日期中午12点前进行提交并审查，若当日中午12点前未提交案件预审申
请文件的，预约案件将过号。需重新进行预约。 
 
预约短信发送至账号注册手机号，而非预约时填写的手机号！ 
 
 

完成预
约 

按短信
时间要
求提交
案件 

账号注册手机号收到短信提
示，确定预审号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预约案件 

预约后在规定时间内，从“预约案件”菜单对应案件处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案件上传界面； 
 
根据上传文件要求上传指定的材料。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委托代理机构 

 申请人可自己提交预审案件，也可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提交预审案件； 

 申请人在预审系统中委托“已在保护中心完成备案的代理机构”后，被委托的代理机构可通过自身的账号登

录预审系统，提交申请人的预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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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管理界面——选择已在滨海新区保护中心完成备案的代理机构（选择委托的业务范围）——点击收藏——点击委托 

 在该页面下选择“取消委托”可以取消与该代理机构的委托关系。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查看代理机构提交的案件 

申请人登陆预审系统后，可在委托案件界面下查看由代理机构通过其自身账号提交的预审案件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答复审查意见 

预审案件——待答复： 

在该界面下显示保护中心发出预审意见通知书的案件，申请人可

在该界面下对案件进行答复审查意见、主动撤回案件等操作。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提交复核 

对于预审通过的案件，申请人在向国知局提交正式申请并缴费后，

在复核案件页面下反馈申请号和缴费凭证。 



3. 专利预审业务办理-修改密码及注册手机号 

申请人通过网站首页左上角，即可进入账号管理界面，修改注册手机号及注册密码。 



二、代理机构端 



 代理机构端的注册登录、备案、预审业务办理的操作界面与申请人端的一致，可参

考申请人端的使用说明。 

 不同之处为，代理机构可在委托管理界面下查看与自身建立委托关系的备案企业名

单。 



 
 
 
       请各创新主体，代理机构注意提醒短信，务必按期提交。
并在指定的日期中午12点前进行提交，若未在当日中午12点前
提交的，预约案件将过号。需重新预约。 
 
       如遇到系统问题，请电话咨询022-66387917（高端装备
制造）、66387921（生物医药）。 



谢谢！ 


